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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鼓勵中小企業積極參與出口市場推廣活動，
藉此協助企業擴展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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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
所有在香港登記，並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及符合
下列定義的中小企業-
(甲) 任何從事製造業而在香港僱用少於100人的企
業; 或
(乙) 任何從事非製造業而在香港僱用少於50人的企
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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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範圍

• 以出口市場推廣為主的本地商品展銷會和展覽

• 外地商品展銷會、展覽及考察團

• 貿易刊物的廣告(以出口市場為目標對象及以印刷
形式出版) [放寬貿易刊物必須由展覽籌辦商出版的
規定] 

• 展覽籌辦機構網頁上的廣告 [新增項目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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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金額

15萬10萬8萬累積資助上限

5萬元3萬元3萬每次申請資助上限

08年11月08年3月08年3月前

‧受資助項目總費用的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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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開支

主辦機構收取的參展費，例如:攤位租賃費或考察
團團費

攤位建築及裝修費

由香港前往舉行活動的外地城市的交通費

在外地活動期間的住宿費

在場刊內刊登廣告及/或製作只供有關活動使用的
宣傳刊物的費用

貿易刊物/展覽籌辦機構網頁的廣告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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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

• 申請表格須於展覽完成/廣告刊出後60天內遞交

• 連同主要證明文件包括:

•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

• 簽署申請表格人士的身份證/護照副本

• 出口推廣活動的小冊子，或刊登廣告的貿易
刊物正本，或顯示廣告的網頁列印紀錄並由
展覽籌辦機構加簽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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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

• 申請資助項目的收據正本和副本以及相關的發票、
合同及報價單等副本

• 參與活動代表為東主/僱員的證明 （例如： 商業
登記署的 Form 1(a)] 、公司註冊處的周年申報表
（即Form AR1）、僱員強積金供款記錄等 )

• 完成參與活動的證明（例如：參展商名錄、攤位
相片、參展商入場證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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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承諾

收齊所需文件後30工作天完成審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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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惠企業(2008年10月31日)

玩具（4％）

紡織及製衣（4％）

電子（6％）

製造業
(41%)

非製造業
(59%)

其他（10％）

進出口貿易（42％）

資訊科技（2％）

批發及零售（5％）

其他（22％）

珠寶首飾 (5%)

受惠企業: 21,949
獲批申請: 60,6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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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
網頁： www.smefund.tid.gov.hk
電郵： emf_enquiry@tid.gov.hk
電話： 2398 5127
地址： 彌敦道700號工業貿易署大樓四樓中小企業

市場推廣基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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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
(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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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貸保證計劃(SGS)

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保證，協助它們向貸款
機構取得貸款

信貸保證額 : 獲批貸款的50%
信貸保證類別 :
(a) 營運設備及器材 (Business Installations 

and Equipment)
(b) 營運資金 (Working Capita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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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貸保證額上限

100萬元營運資金貸款

600萬元
(可靈活使用於兩種貸款)

500萬元200萬元營運設備及
器材貸款

08年11月08年3月08年3月前

• 自2008年11月6 日起，每家中小企業可循環使用一次已全數
清還的信貸保證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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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貸保證期

五年兩年營運資金貸款

五年五年營運設備及
器材貸款

08年11月08年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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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惠企業(2008年10月31日)

紡織及製衣 （10％）

印刷及出版（14％）

塑膠（13％）

製造業
(74%)

非製造業
(26%)其他（37％）

出入口貿易（8％）

建築（3％）

運輸（3％）

其他（12％）

受惠企業: 10,705
獲批申請: 20,5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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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
(Special Loan Guarantee Scheme for SME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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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

• 市場主導

• 貸款機構與政府共同承擔風險

• 獨立和有時限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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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信貸保證計劃

• 政府的總承擔額為1,000億元

• 信貸保證額：70% (即約1,420億元的貸款額)

• 貸款上限：600萬元 (即政府提供420萬元保證)

• 當中一半(300萬元)可用作循環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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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(續)

申請資格：

• 所有在香港註冊並有實質業務的企業 (上市公司除外)

• 申請期：六個月(12月15日推出)

• 信貸保證：最長36個月，或直至2012年6月30日，
（以較早者為準）

• 寬限期首 6個月可只償還利息；期後，貸款可於最長
30個月的還款期內清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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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濫用的保障措施

• 東主或主要股東須提供個人擔保

• 必須在計劃實施當日經已營運最少一年

• 不得在任何貸款機構有壞賬

• 貸款不得用於償還、重組或重新包裝其他債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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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謝各位


